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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1549997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419295039]    1 总则
[bookmark: _Toc951322030][bookmark: _Toc253705124_WPSOffice_Level2]1.1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应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救助体系和运行机制，规范和指导处理应急工作，有效预防、及时控制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高效组织应急救援工作，避免和最大限度地减少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危害，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bookmark: _Toc1876364323][bookmark: _Toc1314194085_WPSOffice_Level2]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西藏自治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2017版）和《昌都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试行）》等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77140457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74484926]1.3 突发事件分级
按照紧急程度、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Ⅰ级）、重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Ⅱ级）、较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Ⅲ级）和一般食品安全突发事件（Ⅳ级）。
[bookmark: _Toc32897898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30246195]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食品生产加工、食品销售、餐饮服务等环节以及食用农产品中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威胁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指导昌都市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1662297338][bookmark: _Toc122999703_WPSOffice_Level2]    1.5 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减少危害，预防为主、依法处置，信息畅通、应对及时，统一领导、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基本原则。
[bookmark: _Toc25370512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81139680]2 组织机构及职责
[bookmark: _Toc87332784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5857375]2.1 指挥部设置及职责
市人民政府设立市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指挥部总指挥长由昌都市人民政府分管食品安全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副总指挥长由协助分管副市长工作的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应急局局长、事发地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市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
指挥部主要职责：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协调市重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研究重大应急决策和部署，向市人民政府及自治区有关部门报告应急处置工作情况；组织发布突发事件处置的重要信息；审议批准指挥部办公室提交的应急处置工作报告；应急处置的其他重要事项。
[bookmark: _Toc454210126][bookmark: _Toc581606648_WPSOffice_Level2]2.2 指挥部办公室及职责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为指挥部日常工作机构，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办公室主任由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兼任。
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承担指挥部的日常工作，主要负责贯彻落实指挥部的各项部署，组织实施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检查督促相关县（区）和部门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及时有效控制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防止事态蔓延扩大；研究协调解决应急处置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向市人民政府、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报告、通报应急处置的工作情况；根据指挥部授权，统一组织信息发布，接受媒体采访。建立联络员、联席会议、发文、信息发布和督查等制度，确保快速反应、高效处置。
[bookmark: _Toc1437634737][bookmark: _Toc1360796692_WPSOffice_Level2]2.3 指挥部成员单位及主要职责
成员单位名单：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委网信办，市发展改革委、教育局、科技局、经济和信息化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运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文化局、林草局、卫生健康委、旅游发展局、应急局、市场监管局、邮政管理局、昌都邦达机场分公司。
各成员单位在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并加强对事发地人民政府有关单位的督促、指导，积极参与应急救援和突发事件处置工作。
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市委宣传部：负责制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方案，组织新闻媒体及时报道市指挥部授权发布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组织新闻媒体做好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管理和网上舆论引导。
市委政法委：负责在全市平安建设考评中组织开展食品安全考核评价，对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县（区）实行一票否决制。
市委网信办：负责协调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网上宣传和舆情监测、引导等工作；协调食品安全有关部门开展网络举报和谣言治理等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协助有关部门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冷链物流过程中发生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开展应急处置。负责粮食收购、储存、运输环节和政策性用粮购销活动中发生的粮食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和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对可能导致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粮食进行检验确认；协助相关部门依法封存可能导致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粮食；会同相关部门对确认的受污染粮食依法进行处理。
市教育局：负责组织学校开展食品安全教育，督导学校做好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学校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调查和应急处置。
市科技局：负责在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中提供科技支撑。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食品生产企业在特定食品工业中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调查和应急处置；推进食品生产企业诚信体系建设，配合有关部门依法查处违法有害网站。
市公安局：负责督促指导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中涉嫌犯罪行为的侦查工作；加强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现场的治安管理，有效维护救治秩序、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参与突发事件调查工作；对发布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虚假信息，造谣滋事的单位或个人予以调查处理。
市民政局：负责做好因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影响群众基本生活的救助工作；负责协助调查养老服务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站（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发生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市司法局：负责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民事纠纷受害人法律援助，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民事纠纷调解工作；负责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监狱内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市财政局：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负责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所需资金的保障和监督。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指导造成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环境污染突发事件调查处置工作，指导、协调开展环境污染处置和环境监测工作；依法对造成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建筑工地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协助提供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道路交通运力保障。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食用农产品从种植养殖环节到进入批发市场前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中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并依法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防止或者减轻社会危害；负责组织开展食用农产品相关产品的检测和风险评估，提出相关评估结论。
市商务局：负责组织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所需重要生活必需品的调配供应，协助调查处理流通、餐饮服务等环节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市文化局：负责协助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重大文艺活动中和KTV、朗玛厅、演艺厅、网吧等场所发生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进行应急处置。
市林草局：协助有关部门做好食用林产品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和风险评估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相关医疗救治、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卫生处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负责督促指导医疗机构依法履行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报告。
市旅游发展局：负责协助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涉及A级旅游景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进行应急处置。
市应急局：负责全市食品安全应急处置综合协调工作；监督落实上级决定和领导批示、指示精神；发布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启动、终止等信息。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组织协调修订应急预案；负责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收集、分析、报告、通报及信息发布工作；组织开展食品及相关产品生产经营环节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依法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负责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协调、监督、指导及调查处理工作，提出处理建议。
市邮政管理局：协助有关部门对寄递企业食品寄递环节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开展应急处置。
昌都邦达机场分公司：协助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指导民航运营中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负责协调提供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的民用航空运输保障。
[bookmark: _Toc1827080841][bookmark: _Toc939092792_WPSOffice_Level2]    2.4 成立工作组
指挥部成立若干工作组，发生较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各工作组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并随时向指挥部报告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356431647][bookmark: _Toc254703935_WPSOffice_Level2]2.5 专业技术机构
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各有关部门的食品安全相关技术机构作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机构，在有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组织领导下开展应急处置相关技术工作。事发后根据需要抽调有关专家组成专家组，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救援、调查评估等工作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支持。指挥部专家组成员由各组成部门推荐，报请指挥部审定。
[bookmark: _Toc2094060071][bookmark: _Toc1314194085_WPSOffice_Level1]3 监测与预警
[bookmark: _Toc147888437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7160264]3.1 监测
市场监管部门要建立完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监测防控体系。市场监管部门、卫生健康委及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展日常食品监督检查、抽样检验、不良反应、风险监测、舆情监测等工作，加强对媒体有关食品安全舆情热点、敏感信息的跟踪监测。对可能导致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风险隐患信息加强收集、分析和研判，必要时向有关部门和县（区）通报。监测信息的主要内容包括：
    1.来自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及移动网络等媒体上的食品安全相关舆情信息；
2.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单位与引发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生产经营单位报告的信息；
3.医疗机构报告的信息；
4.食品安全相关技术机构监测和分析结果；
5.经核实的公众举报信息；
6.经核实的媒体披露与报道信息；
7.日常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中发现的食品安全信息；
8.有关部门通报的食品安全信息；
9.其他有关信息。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措施，定期开展自查，排查和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当出现可能导致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情况时，要立即报告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bookmark: _Toc211823457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489212167]3.2 预警
[bookmark: _Toc28370][bookmark: _Toc1424][bookmark: _Toc23204][bookmark: _Toc21036][bookmark: _Toc18331][bookmark: _Toc31660][bookmark: _Toc31040][bookmark: _Toc17259][bookmark: _Toc16900][bookmark: _Toc1][bookmark: _Toc23246][bookmark: _Toc23664][bookmark: _Toc25303][bookmark: _Toc24681][bookmark: _Toc1900436480][bookmark: _Toc2976][bookmark: _Toc4331]3.2.1 预警分级
对可以预警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预警，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Ⅰ级为最高级别。
    3.2.2 预警信息发布
市市场监管局会同市有关部门根据监测信息和风险评估结果，针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食品安全风险，根据各自职责规定发布风险预警信息，并通报相关部门和可能涉及的县（区）做好预警预防工作。
[bookmark: _Toc15962][bookmark: _Toc10869][bookmark: _Toc1582][bookmark: _Toc881][bookmark: _Toc12022][bookmark: _Toc20998][bookmark: _Toc9788][bookmark: _Toc11116][bookmark: _Toc25062][bookmark: _Toc13522][bookmark: _Toc22143][bookmark: _Toc3345][bookmark: _Toc14279][bookmark: _Toc29956][bookmark: _Toc3175][bookmark: _Toc18538]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研判发现可能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时，要及时通过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和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渠道，发布预警信息。对可能引起广泛关注、对社会造成较大影响的红色和橙色预警信息，要组织专家进行风险评估，严格按程序报批后发布。
[bookmark: _Toc613870198]3.2.3 预警措施
研判可能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时，市有关部门和各县（区）人民政府要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加强对苗头性、倾向性食品安全信息的收集、核查、汇总和分析研判，及时组织开展跟踪监测工作，预估突发事件发展趋势、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经分析评估与调查核实，符合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分级响应标准的，按本预案处置。
    （2）防范措施。迅速采取有效防范措施，防止突发事件进一步蔓延扩大。利用各种渠道增加宣传频次，加强对食品安全应急科普方面的宣传，告知公众停止食用或者使用不安全食品。
    （3）应急准备。责令应急专业队伍和负有相关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调集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所需物资、装备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
（4）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组织专家解读，并对可能产生的危害加以解释、说明，加强相关信息跟踪监测，主动回应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及时澄清谣言传言。
[bookmark: _Toc12278][bookmark: _Toc7445][bookmark: _Toc20194][bookmark: _Toc3050][bookmark: _Toc3160][bookmark: _Toc30522][bookmark: _Toc8760][bookmark: _Toc27357][bookmark: _Toc5648][bookmark: _Toc1212][bookmark: _Toc17223][bookmark: _Toc7115][bookmark: _Toc20744][bookmark: _Toc19643][bookmark: _Toc9772][bookmark: _Toc27347][bookmark: _Toc2035676829]3.2.4 预警调整和解除
发布预警的单位应当根据事态发展和采取措施的效果等情况，按照有关规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布。当研判可能引发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因素已经消除或得到有效控制，应立即宣布解除警报，终止预警期，并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bookmark: _Toc77140457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04319749]4 信息报告与通报
[bookmark: _Toc484279457][bookmark: _Toc1646474662_WPSOffice_Level2]4.1 信息报告责任单位
4.1.1 食品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仓储、运输、流通、餐饮服务企业以及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单位；
4.1.2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检验检疫机构、教育机构等；
4.1.3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发现）单位和其他有关单位；
4.1.4 各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及相关单位；
4.1.5 事发后的应急指挥机构；
4.1.6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报告责任单位。
报告责任单位应当按照早发现、早报告的要求，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履行报告义务。
[bookmark: _Toc1163215553][bookmark: _Toc980431612_WPSOffice_Level2]4.2 报告主体和时限
4.2.1 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后，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县（区）市场监管部门报告事态发展情况和先期处置情况。
4.2.2 事发地县（区）市场监管部门接报后，要立即向所在地县（区）人民政府和昌都市市场监管局报告；市市场监管局及时上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并通报有关部门。
4.2.3 初判为重大或特别重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有关县（区）人民政府、市有关部门要采取一切措施尽快掌握情况，30分钟内电话报告市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指挥部、1小时内向指挥部书面报告。市人民政府指挥部、市市场监管局立即分别向自治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指挥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报告。
4.2.4 接收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病人治疗的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有关监管部门报告。
4.2.5 食品安全相关技术机构、有关社会团体及个人发现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相关情况，应当及时向县（区）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和有关监管部门报告或举报。
4.2.6 有关监管部门发现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或接到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报告或举报，应当立即通报同级市场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监管部门，经初步核实后，要继续收集相关信息，并及时将有关情况进一步向同级市场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监管部门通报。
4.2.7 经初步核实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且需要启动应急响应的，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立即向本级政府和昌都市市场监管局报告，必要时可直接向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报告。
[bookmark: _Toc109292386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558110886]4.3 报告内容
食品生产经营者、医疗、技术机构和社会团体、个人向市场监管部门和有关监管部门报告疑似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时，应当包括突发事件发生时间、地点和人数等基本情况。
有关监管部门报告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时，应当包括突发事件发生单位、突发事件、地点、危害程度、突发事件涉及人数、突发事件报告单位信息（含报告时间、报告单位联系人员及联系方式）、已采取措施、突发事件简要经过等内容，并随时通报或者续报工作进展。
[bookmark: _Toc1320305389][bookmark: _Toc787201175_WPSOffice_Level2]4.4 信息续报
对首报时要素不齐全或者突发事件衍生出新情况、处置工作有新进展的，要及时续报，每天不少于1次。在初报基础上，报告突发事件进展、发展趋势、后续应对措施、调查详情、原因分析等信息。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要终报，包括突发事件概况、调查处理过程、突发事件性质、事件责任认定、追溯或处置结果、整改措施和效果评价等。
[bookmark: _Toc193157423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80573515]4.5 突发事件评估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评估是为核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级别及确定应采取的措施而进行的评估。如为疑似重大以上级别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有关监管部门应当及时核实相关信息，并向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提供核实后的信息和资料，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评估。较大和一般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由市、县（区）两级按照分级响应规定开展突发事件评估。
评估内容包括：
1.污染食品可能导致的健康损害及所涉及的范围，是否已造成健康损害后果及严重程度；
2.突发事件的影响范围及严重程度；
3.突发事件的发展蔓延趋势。
[bookmark: _Toc32897898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035531307]5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29986753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36950176]5.1 先期处置
接到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报告后，指挥部根据职责指导事发地人民政府以及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委、公安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立即赶赴现场，组织开展先期处置，进行调查核实，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态扩大蔓延。
1.保护现场，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封存可能导致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食品及其原料；封存被污染的食品及其原料，并清洗消毒；采样检测；责令生产经营者依法召回或停产停业，防止危害蔓延扩大。
2.组织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医疗救援，积极救治因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导致人身伤害的人员。
3.排查突发事件原因，对突发事件现场进行卫生处理，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查明原因，及时向同级市场监管、卫生健康部门提交流行病学初步调查报告。
[bookmark: _Toc6547][bookmark: _Toc30394]4.加强突发事件现场的治安管理，控制涉嫌犯罪人员。
[bookmark: _Toc1652383685][bookmark: _Toc712999633_WPSOffice_Level2]5.2 分级响应启动标准
根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分级标准，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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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Ⅳ级应急响应
（1）存在损害健康的污染食品，已造成健康损害后果的；
（2）1起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涉及人数在30人（含）以上、99人（含）以下，且未出现死亡病例的；
    （3）在县（区）Ⅰ级行政范围内已经或可能造成一般危害或一般不良影响的食品安全舆情事件；
    （4）造成涉及人数30人以下，但事件发生在学校、重大节庆或敏感时段；
    （5）县（区）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一般级别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5.3.2 Ⅲ级应急响应
（1）受污染食品仅限于我市范围内，已造成严重健康损害后果的；
（2）1起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涉及人数在100人（含）以上，或出现1-9人死亡病例的；
    （3）在对我市范围内已经或可能造成较大危害或较大不良影响的食品安全舆情事件；
    （4）市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事项。
5.3.3 Ⅱ级应急响应
（1）受污染食品涉及西藏自治区2个以上地（市）行政区
区域，造成或经评估认为可能造成对社会公众健康产生严重损害；
（2）发现在我国首次出现的新的污染物引起的食品安全突
发事件，造成严重健康损害后果的，并有扩散趋势的；
（3）1起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涉及人数在100人（含）以上
并出现死亡病例的，或出现10人（含）以上死亡的；
（4）在我市范围内已经或可能造成重大危害或重大不良影
响，经评估认为应当在自治区级层面采取应急措施应对的食品安全舆情事件；
（5）自治区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事项。
5.3.4 Ⅰ级应急响应
（1）受污染食品流入2个以上省份或国（境）外（含港澳台地区），造成特别严重健康损害或事件危害特别严重的；
（2）1起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出现30人（含）以上死亡的；
（3）涉及多个省份或国（境）外（含港澳台地区），已经或可能造成严重危害或严重不良影响的，经评估认为应当在国家层面采取应急措施应对的食品安全舆情事件。
[bookmark: _Toc179792169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14717526]5.4 分级响应启动程序
5.4.1 Ⅳ级应急响应
经县（区）市场监管局分析研判，当突发事件达到Ⅳ级标准时，由县（区）市场监管局提出建议并拟制请示，报县（区）人民政府决定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并由县（区）指挥部办公室向各县（区）有关部门发出启动Ⅳ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各有关部门按照规定职责，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并报市人民政府。
5.4.2 Ⅲ级应急响应
经市市场监管局分析研判，当突发事件达到Ⅲ级标准时，由市市场监管局提出建议并拟制请示，报市人民政府决定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并由市指挥部办公室向市（中、区）直各有关部门发出启动Ⅲ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各有关部门按照规定职责，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
5.4.3 Ⅱ级应急响应
经市市场监管局分析研判，当突发事件达到Ⅱ级标准，或经分析研判认为事件有进一步上升为Ⅱ级趋势时，由市市场监管局向自治区提出建议并拟制请示，报请市人民政府同意后，由市人民政府报请自治区启动Ⅱ级响应。在自治区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5.4.4 Ⅰ级应急响应
经市市场监管局分析研判，当突发事件达到Ⅰ级标准，或经分析研判认为突发事件有进一步上升为Ⅰ级趋势时，由市指挥部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后向自治区指挥部及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报告，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并拟制请示，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后，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启动Ⅰ级响应。在国家及自治区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77046093][bookmark: _Toc852943646_WPSOffice_Level2]5.5 分级响应启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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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后，在开展Ⅲ级应急响应相关工作的基础上，还采取以下应急处置措施；
（1）建立日报告制度。各工作组每天将工作进展情况报告自治区指挥部。
（2）协调上级工作组开展患者救治、突发事件调查、维护稳定、善后处置等工作。
（3）进一步加强对社会舆情的监控和舆论引导，采取措施防止大规模群体性突发事件或极端突发事件的发生。
5.5.2 重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处置
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后，在开展Ⅲ级应急响应相关工作的基础上，还采取以下应急处置措施；
（1）建立日报告制度。各工作组每天将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市指挥部，市指挥部办公室汇总后报市委、市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2）派出由昌都市指挥部主要负责人带队的工作组赴现场，指挥、协调开展患者救治、突发事件调查、维护稳定、善后处置等工作。
（3）协调自治区工作组开展患者救治、突发事件调查、维护稳定、善后处置等工作。
（4）进一步加强对社会舆情的监控和舆论引导，采取措施防止大规模群体性突发事件或极端突发事件的发生。
5.5.3 较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处置
（1）组织召开市指挥部会议，成立应急处置工作组和专家组，各工作组牵头部门和成员单位迅速开展工作，收集、分析、汇总相关情况，紧急部署处置工作。
（2）及时将有关处置工作情况向市委、市政府及自治区党委、政府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报告，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指示，全力开展各项处置工作。必要时报请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给予支持。
（3）市指挥部办公室迅速开通与事发地指挥部、相关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的通信联系，随时掌握事件处置进展情况。
（4）根据突发事件情况，派出工作组、专家组到事发地指导处置；市指挥部负责人视情况赶赴事发地现场指挥处置。
（5）医疗救治组负责组织指导医疗救治工作，必要时报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专家赶赴事发地指导医疗救治工作。
（6）突发事件调查组组织开展突发事件调查工作，对可疑问题食品进行抽样、送检，尽快查明原因，作出调查结论，提出突发事件防范处置意见和对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依法处理的建议。根据调查进展情况，适时组织召开专家组会议，对突发事件性质、原因进行研判，作出研判结论。
（7）危害控制组组织有关部门对相关生产经营企业的可疑问题食品和原料、工具、场地等依法采取停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等紧急控制措施；查清问题食品及原料的来源和市场流向，并及时对相关县（区）人民政府提出应急处置要求，采取责令生产经营企业召回、下架或销毁问题食品等措施，遏制危害扩大，并及时通报波及或可能波及的其他地区。
（8）新闻宣传组及时向社会发布相关应急警示信息，设立并对外公布咨询电话；制定新闻报道方案，分阶段及时、客观、准确地发布突发事件信息，消除社会不实传闻和群众的恐慌心理；密切关注社会及网络舆情，及时做好舆论引导。
（9）社会维稳组密切关注社会动态，做好患者亲属安抚、信访接访等工作，及时处置因突发事件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等，确保社会稳定。
5.5.4 一般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处置
各县（区）人民政府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参照Ⅰ级、Ⅱ级、Ⅲ级应急响应措施，制定Ⅳ级应急响应措施。
[bookmark: _Toc113497664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09505367]5.6 应急处置措施
5.6.1 医学救援
市卫生健康委要迅速组织当地医疗资源和力量，对就诊人员进行筛查，确定发病人数，并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患者进行诊断治疗，根据需要及时、安全地将重症患者转运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强救治；视情况增派医疗卫生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调配急需医药物资，支持事发地医学救援工作；提出保护公众身体健康的措施建议，做好患者的心理援助工作。
5.6.2 现场处置
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先行登记保存或查封、扣押可能导致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食品及其原料和食品相关产品；对确认属于被污染的食品及其原材料，责令生产经营者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停止生产经营和召回；对被污染食品的相关产品，在完成相关调查后，责令生产经营者立即进行清洗消毒等处理；必要时应当标明危害范围，防止危害扩大或证据灭失等；依法封存涉事相关场所以及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待现场调查结束后，责令彻底清洗消毒被污染的场所以及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消除污染。
5.6.3 流行病学调查
市卫生健康委组织疾病预防控制及相关医疗机构对现场及时开展卫生处置，并按照相关规定对与突发事件有关的因素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完成流行病学调查后，应当在24小时内向指挥部办公室提交初步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并在7日内提交最终调查报告。指挥部办公室应组织专家对流行病学报告进行审查后，上报指挥部。
5.6.4 应急检验检测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对引发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相关食品进行抽样，并送专业技术机构进行应急检验检测；检验合格且确定与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无关的，依法予以解除查封、扣押或先行登记保存。
5.6.5 突发事件调查
按照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原则，及时开展突发事件调查工作，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阻挠、干涉。突发事件调查应当准确查清突发事件性质和原因，分析评估突发事件风险和发展趋势，认定突发事件责任，研究提出防范措施和整改意见建议，并提交调查报告。对涉嫌犯罪的，司法机关及时介入开展相关违法犯罪行为侦破工作。
5.6.6 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通过政府授权发布、发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组织专家解读等方式，借助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多种途径，运用微博、微信、手机应用程序（APP）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信息发布内容应当包括突发事件概况、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应对措施、需要公众配合采取的措施、公众防范常识和突发事件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等。
各成员单位要严守信息发布纪律，积极配合做好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
[bookmark: _Toc1134012565][bookmark: _Toc609982236_WPSOffice_Level2]5.7 突发事件发展评估
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机构应当对引发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相关危险因素及时进行检测，专家组对检测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分析突发事件发展趋势、预测突发事件后果，为制定突发事件调查和现场处置方案提供参考。有关部门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相关危险因素消除或控制，突发事件中伤病人员救治，现场、受污染食品控制，食品与环境，次生、衍生突发事件隐患消除等情况进行分析评估。
[bookmark: _Toc203813097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28368124]5.8 响应级别调整
5.8.1 级别提升
当突发事件进一步加重，影响和危害扩大，并有蔓延趋势，情况复杂难以控制时，应当及时提升响应级别。
当学校或托幼机构、全区性或区域性重要活动期间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时，可相应提高响应级别，加大应急处置力度，确保迅速、有效控制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5.8.2 级别降低
突发事件危害得到有效控制，且经研判认为突发事件危害降低到原级别评估标准以下或无进一步扩散趋势的，可降低应急响应级别。
5.8.3 响应终止
当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得到控制，并达到以下两项要求，经分析评估认为可解除响应的，应当及时终止响应：
（1）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伤病员全部得到救治，患者病情稳定24小时以上，且无新的急性病症患者出现，食源性感染性疾病在末例患者后经过最长潜伏期无新病例出现；
（2）现场、受污染食品得以有效控制，食品与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清理并符合相关标准，次生、衍生突发事件隐患消除。
5.8.4 响应级别调整及终止程序
指挥部组织对突发事件进行分析评估论证。评估认为符合级别调整条件的，指挥部提出调整应急响应级别建议，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应急响应级别调整后，突发事件相关县（区）政府应当结合调整后级别采取相应措施。评估认为符合响应终止条件时，指挥部提出终止响应的建议，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上级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下级政府有关部门的请求，及时组织专家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响应级别调整和终止的分析论证提供技术支持与指导。
[bookmark: _Toc1038386042][bookmark: _Toc323869200_WPSOffice_Level2]5.9 信息发布
5.9.1 Ⅲ级、Ⅳ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分别由事发地市、县（区）级人民政府或指挥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发布。
5.9.2 Ⅰ级、Ⅱ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在市有关部门、单位或事发地所在县（区）级人民政府的配合下，由市政府或指挥部按照有关规定发布。信息发布要及时、准确、客观、全面。
[bookmark: _Toc2108497491][bookmark: _Toc122999703_WPSOffice_Level1]6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142309530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1130671]6.1 善后处置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置包括人员安置、补偿、征用物资及交通运输工具补偿；应急及医疗机构垫付费用、突发事件受害者后续治疗费用的及时支付以及产品抽样及检验费用的及时拨付；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
6.1.1 事发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积极稳妥、深入细致地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尽快妥善安置、慰问受害和受影响人员，消除突发事件影响，恢复正常秩序。完善相关政策，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6.1.2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后，保险机构应当及时开展保险理赔工作。
6.1.3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损害赔偿按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45453586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53199732]6.2 总结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指挥部办公室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及时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和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总结，分析突发事件原因和影响因素，评估应急处置工作开展情况和效果，提出对类似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处置建议，完成总结报告。
[bookmark: _Toc66846125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42153524]6.3 奖惩
6.3.1 奖励
对在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按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6.3.2 责任追究
突发事件发生单位以及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等在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后未按照本预案的要求进行处置、报告的，或隐匿、伪造、毁灭有关证据的，或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
对隐瞒、谎报、缓报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重要情况或者应急处置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经指挥部或有关部门认定，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单位或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416988047][bookmark: _Toc873327846_WPSOffice_Level1]7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1007409859][bookmark: _Toc676764185_WPSOffice_Level2]7.1 信息保障
市市场监管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等有关部门建立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监测报告制度，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信息网络，加强信息共享。
有关部门应当设立信息报告和举报电话，畅通信息报告渠道，确保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及时报告与相关信息的及时收集。
[bookmark: _Toc123441290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2304613]7.2 医疗保障
　　卫生健康委建立功能完善、反应灵敏、运转协调、持续发展的医疗救治体系，在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造成人员伤害时迅速开展医疗救治。
[bookmark: _Toc92216638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6585240]7.3 人员及技术保障
　　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机构要结合本机构职责开展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加强应急处置力量建设，提高快速应对能力和技术水平。健全专家队伍，为突发事件核实、级别核定、突发事件隐患预警及应急响应等相关技术工作提供人才保障。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监测、评估、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等技术研发，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提供技术保障。
[bookmark: _Toc199095827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63841506]7.4 物资与经费保障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所需设施、设备和物资的储备与调用应当得到保障；使用储备物资后须及时补充；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产品抽样及检验等所需经费应当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应急资金。
[bookmark: _Toc178881036][bookmark: _Toc2005817477_WPSOffice_Level2]7.5 社会动员保障 
根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需要，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协助参与应急处置，必要时依法调用企业及个人物资。在动用社会力量或企业、个人物资进行应急处置后，应当及时归还或给予补偿。
[bookmark: _Toc263745505][bookmark: _Toc1251145371_WPSOffice_Level2]7.6 宣教培训
市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食品安全专业人员、食品生产经营者及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教育与培训，促进专业人员掌握食品安全相关工作技能，增强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责任意识，提高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
[bookmark: _Toc58160664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705570025]8 附则
[bookmark: _Toc2079317516][bookmark: _Toc2113957973_WPSOffice_Level2]8.1 名词术语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指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源于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的突发事件。
食源性疾病：指食品中致病因素进入人体引起的感染性、中毒性等疾病，包括食物中毒。
以上、以下：“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bookmark: _Toc73166167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77615703]8.2 预案管理与更新
当与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处置有关的法律法规被修订，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应急预案在实施过程中出现新情况或新问题时，由市市场监管局结合实际，及时组织修订本预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各县（区）人民政府参照本预案，制定本辖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报上Ⅰ级人民政府和市场监管部门备案。各级预案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分级应当与国家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保持一致。
[bookmark: _Toc183275201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93763206]8.3 预案演练
各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按照“统一规划、分类实施、分级负责、突出重点、适应需求”的原则，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形式，组织开展一般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演习演练。
市市场监管局根据我市实际和工作需要会同有关部门指导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演习演练工作，组织全市较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演习演练。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分别负责本行政区域、本系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演习演练工作并对演习演练结果进行总结和评估，进一步完善本级应急预案。
有关企事业单位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本单位的应急救援演习演练。
[bookmark: _Toc12581][bookmark: _Toc27202][bookmark: _Toc1814][bookmark: _Toc9819][bookmark: _Toc14146][bookmark: _Toc3250][bookmark: _Toc15593][bookmark: _Toc16923][bookmark: _Toc5234][bookmark: _Toc31652][bookmark: _Toc32407][bookmark: _Toc24331][bookmark: _Toc24204][bookmark: _Toc31813][bookmark: _Toc17775][bookmark: _Toc15766][bookmark: _Toc132727101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36153618]8.4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昌都市市场监管局负责解释。
昌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8年5月10日印发的《昌都市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昌政办发〔2018〕83号）同时作废。

    附件：昌都市指挥部工作组组成及职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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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61895160]附件
[bookmark: _Toc1756978759][bookmark: _Toc136079669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2621]昌都市指挥部工作组组成及职责示意图
	昌都市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指 挥 长：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

新闻宣传组
社会稳定组
医疗救治组
综合协调组组
检测评估组
危害控制组
专家组



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市卫生健康委、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参加。主要职责：调查突发事件发生原因，评估突发事件影响，查明致病原因，形成调查结论，提出突发事件防范意见；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对涉嫌犯罪的，督促、指导涉案地公安机关立案侦办，查清事实，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对监管部门及其他机关工作人员的失职、渎职等行为进行调查。根据实际需要，突发事件调查组可以在事发地或派出部分人员赴现场开展突发事件调查。
市公安局牵头，相关部门参加。主要职责：指导突发事件发生地公安机关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刑事案件排查。
市应急局牵头，市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参加。主要职责：组织协调各工作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协调解决应急处置中的重大问题。
由事发环节具体监管职能部门牵头，相关监管部门参加。主要职责：监督、指导事发地相关部门召回、下架、封存有关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对问题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的来源和流向进行追溯；采样检测；对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现场和可能污染的工具、设备等设施进行彻底消毒，防止危害蔓延扩大。
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市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参加。主要职责：结合突发事件调查组的调查情况，制定最佳救治方案，指导事发地卫生健康部门组织对健康受到危害的人员进行医疗救治。
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参加。主要职责：提出检测方案 和要求，组织实施相关检测，查找突发事件致病因素，分析突发事件发展趋势，预测突发事件后果，为制定现场抢救方案和采取控制措施提供参考。
市市场监管局会同有关部门成立指挥部专家组。主要职责：负责重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快速检测、分析评估、趋势研判，为应急响应的调整和解除以及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决策建议，对事发地不能定性或定性存在争议的重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进行定性。
市委宣传部牵头，会同市委网信办、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参加。主要职责：组织突发事件处置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并协助指导相关部门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突发事件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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